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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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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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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3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0

元（含税）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23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207

元

●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26

日

●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29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7

月

2

日

一、通过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经本公司

2009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红派息方案

1．

本次分红派息以本公司

2008

年末总股本

675,069,37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

利

2.30

元（含税）

,

共计派发

155,265,956.48

元。

2．

发放年度：

2008

年度。

3．

发放范围：截止

2009

年

6

月

26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4．

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实

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07

元。

对于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2009]47

号）（

"

《通知》

"

）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

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07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如存在除前述

QFII

以外的其它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企业

所得税法》

"

）），该等股东应参考《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纳所得税。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所得税自行缴

纳，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3

元。

三、分红派息具体实施内容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26

日

2．

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29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7

月

2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2009

年

6

月

26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

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STAR BOARD LIMITED

、江苏双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双良停车设备有限

公司、江苏澄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2．

其它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部门：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公室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利港镇双良工业园

联系电话：

0510-86632358

电话传真：

0510-86632307

联系人：翁亚锋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特此公告。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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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双良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09- 08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

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

义务批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

双良集团

"

） 通知，双良

集团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豁免江苏双良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江苏双良空调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9]498

号），核准豁免双良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

交易而增持本公司

646,721

股股份， 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

229

，

630

，

721

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4.02％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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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
：

2009- 04 0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

时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

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三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付景林

(6)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

人

,

代表股份

32,328,488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9,900,000

股的

12.44%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所持有交通银行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二级市场减持所持有的

140

万股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

32,328,48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有表

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分别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具体如下：

1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9000

万元综合授信；

2

、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

3

、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

8000

元万综合授信。

表决结果：

32,328,48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有表

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在各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担保，具体如下：

1

、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9000

万元综合授信

担保；

2

、为北京大唐高鸿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

3

、为北京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望京支行申请

8000

万元综合授信担保。

表决结果：

32,328,48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具有表

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颜克兵、朱玉栓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6�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
：

海通证券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获核准设立海通稳健成长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海通稳健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４４７

号），核准公司设立海通稳健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计划

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

５

年。 推广期规模上限为

５０

亿份，存续期规模上限为

８０

亿

份，上述规模上限均含公司自有资金投入所持份额。

公司为计划的管理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计划的托管人，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为计划的推广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为计划的份额登记机构。公司将在批复下发之日起

６

个月内依法合规地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并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
：

海通证券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０１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股；

２

、本次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一、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吸收合并方案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召开了

２００７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市都市农商

社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８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上海市都市农商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有公司的批

复》（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９０

号）。 《上海市都市农商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吸收合并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报告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吸收合并方案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１

、承诺情况

为维护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承诺事项预期的稳定，维持本公司控制权和经营管理的稳定，以维护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光明集团和海通证券原有

１２

家股东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烟

草（集团）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久事公司、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关于承继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

上海市都市农商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作出的承诺的承诺书》，这

１３

家公司承诺：本公司持有的

存续公司的所有股票，自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及原海通股东持有的存续公司股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前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为维持存续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海通证券原股东作出如下承诺：

（

１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及其各自所持有的存

续公司股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其各自所持股份的上市交易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 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之前不上市交易转让。

（

２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本次交易完成及其所持有的存续公司股票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转让所持股份， 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之前不上市交易转让。

（

３

）除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签

署《关于承继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上海市都市农商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作出的承诺的

承诺书》的

１３

家公司之外的其他全部海通证券的股东承诺：自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及公司股东持有的存续

公司股票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上市交易转让所持股份， 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之前不上

市交易转让。 （该部分股权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市流通）

２

、承诺履行情况

海通证券股东一直严格履行在重大资产出售暨吸收合并实施方案中作出的限售承诺， 没有出现违背

其所作承诺的情况。

三、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暨吸收合并方案至今股本结构变动及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出售暨吸收合并方案后至今，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数因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的方案而发生变化，公司总股本由原来的

４

，

１１３

，

９１０

，

５９０

股变为

８

，

２２７

，

８２１

，

１８０

股，原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未发生变化。 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持股

情况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实施利润分配

方案前持股数

（股）

实施利润分

配方案后持

股数（股）

持股

比例

（

％

）

１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４

，

９２６

，

１７１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３．０４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数

量（股）

持股

比例

（

％

）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数量

１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３．０４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０

合计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３．０４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０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股份性质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国家持有股份

７２０

，

４３３

，

５６０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４７０

，

５８１

，

２１８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

，

７７６

，

９０５

，

６４０ ０ ２

，

７７６

，

９０５

，

６４０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９７７

，

９０９

，

３６０ ０ ９７７

，

９０９

，

３６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

，

４７５

，

２４８

，

５６０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４

，

２２５

，

３９６

，

２１８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Ａ

股

３

，

７５２

，

５７２

，

６２０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４

，

００２

，

４２４

，

９６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

计

３

，

７５２

，

５７２

，

６２０ ２４９

，

８５２

，

３４２ ４

，

００２

，

４２４

，

９６２

股份总额

８

，

２２７

，

８２１

，

１８０ ０ ８

，

２２７

，

８２１

，

１８０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
：

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５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１

号四川经贸大厦

２５

层

２５１９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１

号四川经贸大厦

２５

层

２５１９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３７９０５

权益变动性质：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

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转让行为已获得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大会通过。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

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华联股份 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世纪

国光

指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本次股份转让 指 世纪国光转让其持有的华联股份的股份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２

、公司法定代表人：徐鹏

３

、公司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１

号四川经贸大厦

２５

层

２５１９

室

４

、注册资本：

１９０００

万元

５

、公司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７４４１０

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７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

８

、经营期限：

２０

年

９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１

号四川经贸大厦

２５

层

２５１９

室

１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３７９０５

１１

、 主要股东： 洋浦安瑞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安瑞实业”） 是世纪国光第一大股东， 持有世纪国光

３６．８４％

股份。 安瑞实业的实际控制人为阮汝秀。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国籍 在华联股份任职情况

徐鹏 董事长

／

总经理 女

３８

中国 无

陈强 董事 男

４２

中国 无

张达 董事 男

５３

中国 无

三、除华联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世纪国光因经营需要，拟减持华联股份以获得资金。

世纪国光预计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会继续减持所持华联股份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股份转让前，世纪国光持有华联股份

４０

，

６３７

，

３５０

股股份，占华联股份总股本的

１６．３１％

。

世纪国光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系统转让了

９９

，

０００

股华联股份股份，占华

联股份总股本的

０．０４％

。

自华联股份于

２００６

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世纪国光已累计减持

１２

，

４３７

，

０００

股华联股份的股份，占

总股本的

４．９９％

。 上述转让均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也没有中国证监会或者

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徐鹏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九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

股票简称 华联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４０

，

６３７

，

３５０

股 持股比例：

１６．３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变动数量：

４０

，

５３８

，

３５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

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

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北京世纪国光科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徐鹏

日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
：

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６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华联股份出售其持有的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华联综超”）股份的议案》。 根据决议，公司董事会近日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及交易所集中竞价系

统，共计减持了

３

，

０００

万股华联综超股份，该股权转让收益属一次性所得。 此次减持后，公司还拥有华联

综超

３４

，

９６９

，

９２１

股股份，占华联综超总股份的

７．２１％

。

此次股权转让实现资本利得约

２．４０

亿元，将导致公司中期业绩大幅上升，公司已同时发布业绩预告

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８２

证券简称
：

华联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７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中期

２００８

年中期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０．７０

亿元

２２６７．３８

万元 增长：

２００％

—

２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８

元

０．０９

元

＋２００％－２５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该事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公告），公司董事会近日通过大宗交

易系统及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共计减持了

３

，

０００

万股华联综超股份。 此次股权转让收益属一次性所得，

这导致公司净利润大幅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４３６

号），核准了公司向华联集团发行

２４４

，

６５０

，

５０１

股人民币普通股购

买相关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公司已完成股份登记工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约

８

亿元应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

测试，公司将在年底对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回收金额，并与相关账面

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鉴于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较高，减值测试有可能会导致公司净

利润出现亏损，特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 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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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

2009- 020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 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9

日以电邮或传真方式将会议通知送至各董事。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5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5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表决，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购买办公房产的议案》，内容如下：

由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期期货有限公司相继迁址到北京，为营造良好办公环境，满足公司今后经营

管理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北京柏宏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协议，购买其开发的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

光华路

14

号办公楼部分楼层，共计面积

5688.6

平方米，单价为每平方米

20196.837

元，共计总房款

114,

891,726.96

元。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项议案属董事会权限，不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授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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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
：

2009- 021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办公房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交易概述

由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期期货有限公司相继迁址到北京，为营造良好办公环境，满足公司今后经营

管理发展的需要， 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与北京柏宏房地产开发公司签署协议， 拟投资共计

114,891,

726.96

元，购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4

号办公楼部分楼层，共计面积

5688.6

平方米。 本项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项议案在董事会权限

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柏宏房地产开发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4

号

法定代表人：范伟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码：

1100001179807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屋租赁；自有房屋的物业管理；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

机械电器设备；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接收委托提供劳务服务。

股东情况：由北京复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西单佳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其中北京复地

房地产开发公司持股

60%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购买房产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14

号办公楼部分楼层现房， 包括

A408

、

B409

，计

1677.46

平方米；

A508/B509

，计

1677.46

平方米；

B609/B610

，计

1174.67

平方米；

A1008,

计

690.28

平方米；

A1008A

，计

468.73

平方米。 总计

5688.6

平方米。

该房产地处北京市

CBD

核心商圈，毗邻国贸大厦三期，地理位置优越，商业价值较高，未来增值潜力

较大。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按照建筑面积计算， 单价为每平方米

20196.837

元， 面积

5688.6

平方米， 总价款

114,891,

726.96

元。 本项交易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定价依据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交易双方自签署正式《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后五个工作日内，公司以一次性付款方式付款。

五、本次购买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期期货有限公司相继迁址到北京，为营造良好办公环境，公司决定购买该处办公

房产。该项投资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和市场影响力，打造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平台。

六、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购房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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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中国远洋 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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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末期现金红利人民币

0.29

（含税

)

；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29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261

元；

●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

●

除息日：

2009

年

7

月

1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7

月

8

日。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以及本公司网站（

www.chinacosco.com.cn

），现将派息的具体事宜公告

如下：

一、分红派息实施方案

1.

发放年度：

2008

年度末期。

2.

分红派息对象：截止

2009

年

6

月

30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3.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29

元。

4.

分配方案：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0,216,274,35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

2.9

元

(

含税

)

，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962,719,563.53

元。

5.

扣税情况：依照现行税法及其相关征缴规定，

1

）个人股东的现金红利按其股息红利所得的

50%

计

算个人应纳税所得额， 个人所得税

2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261

元；

2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证券投资基金所得税经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261

元；

3

）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29

元。

二、分红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

2.

除息日：

2009

年

7

月

1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7

月

8

日。

三、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持有股票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其余所有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

均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

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不计息，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四、咨询办法

部门：投资者关系部

电话：

010-66492207

传真：

010-66492211

五、备查文件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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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双汇发展 公告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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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同时进行表决。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

9

人

(

董事史海田先生因公出差

,

未参加董事会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

(

董事史海田先生因公出差

,

未

参加董事会

)

，监事列席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俊杰先

生主持，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项目为公司

2002

年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营范围为种猪繁育至商品猪养殖。 该公司现有注册

资本

10000

万元， 其中本公司持有

75%

的股权，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5%

的股

权。

目前，该项目从曾祖代种猪到祖代种猪、父母代种猪的种猪繁育系统已基本建成，年出栏商品猪

20

万

头的商品猪养殖厂尚处于建设阶段，根据项目的进度安排及资金需求计划，需要对该项目增加投资

7000

万元。因此，计划由项目投资双方对该公司进行等比例增资，其中本公司出资

5250

万元（由于公司

2002

年

增发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因此该部分增资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出资

1750

万元。 增资完成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17000

万元。

由于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上述增资构成本公司与双汇集团

共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已书面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

万隆先生依法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对外投资之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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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之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一、关联交易概述

1

、关联交易概述

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双汇牧业

"

）成立于

2001

年

4

月，现有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其中

本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权，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5%

的股权。

该项目为本公司

2002

年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营范围为种猪繁育至商品猪养殖。目前，该项目从

曾祖代种猪到祖代种猪、父母代种猪的种猪繁育系统已基本建成，年出栏商品猪

20

万头的商品猪养殖厂

尚处于建设阶段，根据项目的进度安排及资金需求计划，需要对该项目增加投资

7000

万元。 因此，计划由

项目投资双方对该公司进行等比例增资，其中本公司出资

5250

万元，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出资

1750

万元。 增资完成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17000

万元。

2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由于双汇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述增资构成了本公司与双汇集团共同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

3

、董事会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漯河双汇牧业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由投资双方对该公司进行等比例增资， 增资总金额

7000

万元， 其中本公司出资

5250

万元，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750

万元。 关联董事万隆先生依法履行了回避

表决义务。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已书面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该项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

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交易。

4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双汇牧业的注册

资本增加需要经过漯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双汇集团，注册及办公地址：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企业性质为港澳台

外商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万隆，注册资本

55812

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豫国税漯开字

411100267765432

，

双汇集团主营业务：畜禽屠宰；肉类、肉类制品、粮食制品、饮料、饲料、食品包装材料、食品机械的加工、制

造和销售；软件的开发、销售；能源动力产品的生产、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香港罗特克斯有限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2

、双汇集团是经漯河市人民政府批准、于

1994

年

8

月

29

日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2006

年

12

月变更

为外商独资企业，

2008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0

亿元，实现净利润

75888

万元。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78.44

亿元，净资产

16.89

万元。

3

、目前，双汇集团持有本公司

30.267%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75%

的股权，河南省漯河市双汇

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5%

的股权。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杰，注册地址漯河市召陵区，公司主营生

猪养殖。

2008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67

万元，实现净利润

308

万元。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

净资产为

9259

万元。

该项目为公司

2002

年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经营范围为种猪繁育至商品猪养殖。目前，该项目从曾

祖代种猪到祖代种猪、父母代种猪的种猪繁育系统已基本建成，年出栏商品猪

20

万头的商品猪养殖厂尚

处于建设阶段，根据项目的进度安排及资金需求计划，需要对该项目增加投资

7000

万元。 因此，计划由项

目投资双方对该公司进行等比例增资，其中本公司出资

5250

万元（由于公司

2002

年增发募集资金已使用

完毕，因此该部分增资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750

万元。

增资完成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17000

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项交易是由本公司与双汇集团对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的等比例增资， 因此该项共同对外投资之

关联交易不涉及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问题。

增资完成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增加至

17000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由交易双方共同按原出资比例对双汇牧业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 除该公司的股东会决

议外，双方尚未另行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子公司漯河双汇九鑫牧业有限公司建设年出栏

20

万头商品猪养殖厂而

由本公司与双汇集团对其进行的等比例增资，项目建成后，将从一定程度上为公司提供优质的原料来源并

稳定原料供应，部分减少生猪供应的价格波动，提高公司产品品质，并提高公司的未来经济效益。

八、公司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09

年第一季度，公司与双汇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为向其采购水电汽、饲料、包装物、肉制品、向其销

售

PVDC

原膜、委托其进行技术开发并向其提供物流运输服务，累计关联采购总金额

14145

万元，关联销

售总金额

3072

万元，接受劳务总金额

923

万元，提供劳务总金额

32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事前已书面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该项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本公司

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交易。

十、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

3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